
明志科技大學  視覺傳達設計系 課程綱要表 

科目名稱 

中文：專業實務講座 

英文：Seminar of Design 

Practices 
授課科級 

   視傳系 四技進修部 (四上) 

授課教師  課程資訊  3 學分 3 小時的 必修  課 

教學目標 
本課程目的在工讀實習結束後，請每個學生報告完整的工作心得；必要時，得邀請單

位主管蒞系講演，介紹設計工作現場。 

教學方式 

1. 教師依各個班級人數平均分配於 16 週（扣除期中、期末報告週），讓每位學生製作

視覺輔助媒體的方式上台報告。 

2. 報告內容為工讀期間的工作相關內容，包括：設計工作現場、該領域之產業現況、

工作心得、自我的未來規劃與展望。 

3. 開於學生提問、討論。 

4. 出席學生需著正式服裝（襯衫、領帶）。 

指定教材 
無 

參考教材 
1. 林心茹 譯 (2004)。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。台北：遠流 

 

教學大綱 

1. 全程由學生完整報告工讀內容與心得。 

2. 讓學生在整理報告內容時，深入瞭解產業現況。 

3. 讓學生學習將經驗整理成文字資料，並做口頭報告。 

評量標準 

1. 出席狀況（服儀） (40%) 

2. 個人報告 (40%) 

3. 期中作業（考） (10%) 

4. 期末作業（考）(10%) 

備註 

 

 


